苏州大学医学部青年教师开放课题研究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一．总则
为推动医学部青年教师开展多学科交叉科研工作，促进科研平台的共享，促进前后期学术交流与合作，支持优秀年轻人才的培养，特设立医学部青年教师开放课题基金，资助符合条件的开放课题研究。
二． 资助形式和原则
1.本办法中科研平台指医学部（含各临床医院）校级以上各类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重点（优势）学科、科技服务平台、创新团队及承担国家重点重大项目的课题组。
2.各科研平台根据主要研究方向设立开放课题，提供开放课题基金申请指南，供申请者自由申请，获资助者在本平台完成课题研究。开放课题面向医学部各学院进行公开招标。
3.开放课题的立项、遴选和管理工作遵循“依靠专家、发扬民主、择优支持、公正合理”的原则。
4.开放课题基金以科研立项的方式给予资助。资助项目数和资助强度根据学部科研工作计划及预算经费制定。每项课题由设立开放课题的科研平台资助2万，学部配套2万（临床医院青年教师申报获得资助的课题由所在医院再行配套2万），资助经费用于该课题实施过程中产生的耗材费、设备使用费及其他相关费用。每项开放课题的资助时间为2年。
三． 申请条件
1.申请人员资格：（1）申请者为医学部男性33周岁/女性38岁以下在职青年教师（含各临床医院）；（2） 主持过省部级以上科研课题、有科研启动费的引进人员不得申报开放课题；（3）各科研平台成员（含研究生）不得申报本科研平台设立的开放课题，优先资助前后期联合申报。

2.申请项目要求：研究目标明确、理论依据充分，经费预算实事求是并具有可考核的指标。
四. 申请及项目评审程序
1. 申请者按开放课题指南填写《苏州大学医学部青年教师开放课题研究基金申请书》，报医学部科研办公室。

2. 医学部科研办公室组织专家对申请课题进行评审。评审结果经与科研平台负责人会商后报学部部务会审议批准后立项。
五. 课题管理
1.开放课题由各科研平台负责人和PI具体负责管理，技术平台提供技术支持。各科研平台对每项开放课题指定一位专职研究人员作为该项开放课题的项目合作者和实施管理者。管理的内容有：

1)检查课题的进度与质量；

2)管理课题经费的使用；

3)课题验收考核。

2. 在课题实施过程中，申请人每年向科研平台提交一次课题进展报告。开放课题的主要参与人员必须参加平台组织的工作例会，向平台负责人汇报课题进展情况。如需改变或推迟计划，应征得平台负责人的同意。如中途退出或中止课题的，对其今后的申请将不予接受，医学部及平台负责人有权中止开放基金课题经费的使用。

3. 课题结束后，应提交课题档案，包括研究工作总结、学术论文、研究报告、以及相关的原始资料。逾期不按要求提交者，取消今后申请开放课题基金的资格。
课题结题以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及发表SCI论文为主要考核指标。

4. 成果管理：申请开放课题产生的一切知识产权、科研成果由申请人与平台共享。所有成果必须同时署上资助平台名称，所有对外发表的文章及简报、摘要都必须同时署上平台名称。
六. 附则

本办法由医学部科研办公室负责解释和修订。
